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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上帝教会内的冲突 

第 5 课：逐出教会与重新接纳 

弗古斯特牧师（新西兰） 

 

教会代表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行动，就是把一个成员从教会

大家庭和团契中赶逐出去。把犯错误的弟兄正式逐出教会的目的，是带领他悔改。主呼召

我们要把被逐出教会的弟兄或姊妹当作传福音的对象来寻求他们，倘若他们敌视我们，我

们也仍然要爱他们。我们怀着爱心和怜悯之心的劳苦也许会带来敬虔的忧伤和悔改；倘若

那样的事发生了，我们就应当把那个悔改的罪人重新接纳进入我们的团契之中。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关于《马太福音》第 18 章的这段经文，关于“如何怀着爱心当面

指出你自己团契中的弟兄姊妹的过错”这一主题的最后一课。主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中的详细指示，是祂美好圣洁的旨意。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怀着爱心和温柔的心遵从祂的指

示，是蒙福的途径。因为当我们及时地怀着爱心对付教会团体中的过犯时，靠着上帝的祝

福，那将会防止毁灭性的、丑陋的分裂，那将会在上帝的儿女中给各方都带来医治，那是

非常值得渴慕的。 

所以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课中，我们首先来仔细聆听我们主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17 节中的话语：“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教会代表救恩的元

帅、主耶稣基督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行动，就是把一个成员从教会大家庭和团契中赶逐出

去。基于主的这些指示，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吩咐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在《哥林多前

书》第 5 章中，保罗提到了教会内一个弟兄的问题，那个弟兄公然违犯了第七条诫命，一

直生活在这样的罪中。保罗写道：“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

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然后保罗责备教会团契竟然忽视了这样的大恶。现在

这罪已经不再是私下的罪，因为已经众所周知了，所以保罗接下来立刻吩咐他们执行主耶

稣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17 节中所发布的命令。他写道：“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

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

的肉体”（林前 5:4-5）。 

现在人们对于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应当认为这是使徒特有的权力和权柄，当

今教会没有这样的权力和权柄呢，还是应当认为这是对于把某个教会成员逐出教会这一行

动的精确描述？虽然保罗也许不仅仅吩咐他们采取把罪人逐出教会这一行动，但我们至少

可以把这当作对于逐出教会的解释说明。保罗的目的并不是除掉这个成员，也不是用撒但

加给他的各种身体上的苦难来惩罚他。不，绝对不是。归根结底，保罗吩咐他们采取把罪

人正式逐出教会这一严厉的行动，目的是让这个弟兄可以为这一毁灭灵魂的罪悔改。所以，



请注意保罗补充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换言之，希望把他逐出教

会这件事是暂时性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给罪人带来医治，恢复如今被破坏了的关系。 

教会所有的劝惩手段都始终应当被视为良药，并被用作良药，用在身体中犯错误的肢

体上。教会从来不曾蒙召因犯罪者的罪而惩罚他们。根据《罗马书》第 13 章 1-5 节，对

罪的刑罚是属于政府的民事权柄。他们掌握着公义之剑。 

那么，在把人逐出教会后，接下来主的旨意是什么呢？忠心的信徒与这位不忠心、不

肯悔改、如今已被逐出团契的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下一个指示已经回答

了这一问题。祂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不可再把已经被逐出教会的成员当

作属灵的弟兄或姐妹来看待和对待。我们不可继续像以前那样与他们保持弟兄般的关系，

当然要尽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5 章 9-11 节中是怎样

把这一点践行出来的。他写道：“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我们不

可与自称是信徒却过着邪恶的生活、羞辱上帝之人交往密切或习惯于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

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来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们理解这一指示的最佳方法，是想一想主耶稣自己是怎样与未归正之人、未悔改的

犹太人或外邦人交往的。祂对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祂与那些公然过着悖逆、可耻的生活

的人有什么层面的交往或交谈？主耶稣在行事为人时与他们保持着怎样的关系？祂是彻底

避开他们、羞辱他们吗？祂是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远离那样的人吗？或者祂用傲慢或审判

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了吗？祂毁谤他们从而使别人都憎恨他们了吗？不，不，救主自己没有

做上述任何事。相反，祂寻找他们，就像牧人寻找丢失的羊一样。祂为他们祷告，就像父

亲为迷失的儿子祷告一样。祂像满怀慈悲之心的讲道人那样向他们分享福音。祂甚至甘愿

为他们舍己献祭，完全是为了赢得他们的心。但当他们还是不信之人时，祂没有像对待忠

心的门徒那样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祂画了一条界线。他们不是祂的心腹之交。他们不

是祂的亲密朋友。祂不能与他们有那样的关系。那样的特权只是为爱祂、与祂同行的人保

留的，那些人藉着尊荣祂和祂神圣的旨意来表现出对祂的爱。他们将会经历到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 14 章 23 节中所赐下的应许：“人若爱我，就必遵守（尊荣、尊敬）我的

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总之，主呼召我们去寻求被逐出教会的弟兄或姊妹，把他们当作传福音的对象。我们

应当努力藉着自己的行为和言谈为上帝和祂的国度而赢得他们，把他们赢回来。倘若他们

敌视我们，我们也仍然要爱他们。主岂不是命令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那恨你们的

人，为那怀着恨意利用你们和逼迫你们的祷告”吗（马太福音 5:44）？。或者想一想

《罗马书》第 12 章 20-21 节，那里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不可忽视这一

点：）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就是主的旨意，当我们这样怀着爱心和怜悯

之心的劳作、我们充充足足的善意藉着救恩带来了敬虔的忧伤和悔改，那是多么大的喜乐

啊！倘若那样的事发生了，我们就应当把悔改的罪人重新接纳进入我们的团契之中。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第 2 章 6-8 节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无疑是指着前一封信中提到的那位



被逐出教会的弟兄说的这些话：“（弟兄们，）这样的人，受了众人（指的是当地教会的

带领人和成员）的责罚（或惩戒）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你们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

中看到的这个例子就是先把不肯悔改的弟兄逐出团契，他悔改之后再重新接纳他；这个例

子表明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18-20 节中所阐述的真理：“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

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

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在

此显明了：当祂在地上的子民忠心地藉着祷告遵照祂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以及其他地

方所显明的旨意向有过犯的基督徒施行教会劝惩时，实际上是主自己的权柄在地上藉着祂

忠心的教会得到了运用。第 20 节中提到的奉祂的名聚会，不仅仅是指奉主耶稣的名聚在

一起祷告或团契。不，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这个上下文中，这指的是藉着耶稣基督的

权柄聚在一起，奉祂的名行事，施行教会劝惩。主耶稣显明在施行教会劝惩时祂与祂的子

民同在，这表明这些行动对于教会极其重要。因为倘若我们作为祂的子民，遵照祂显明的

旨意对待偏离正路、不肯悔改的罪人，当然也遵照祂的旨意对待悔改、回归的罪人，那么

我们就确实代表了全地的大君王和治理者耶稣基督。 

哦，这是一个多么庄严的真理啊！当一个不肯悔改的弟兄，因着合乎圣经的理由，被

排除在团契之外时，那么这个行动就表明上帝自己把这样的罪人排除在祂的团契之外了。

但反之亦真。当犯罪的弟兄悔改了，教会撤消了把他逐出教会这一刑罚时，同样，根据上

帝的圣言，这也表明上帝自己赦免了那个罪人。当一个人真诚地悔改、真诚地在教会面前

认罪时，我们丝毫不应当怀疑他诚然因着上帝的怜悯被上帝重新接纳了。因为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第 20 章 23 节中对使徒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赦免就

是饶恕）；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也向战兢的灵魂传递了多么甜蜜的安

慰呀！这些恐惧的灵魂可以因着教会正式的宣告，确信当自己与教会这个身体和好时，他

们在上帝眼中也不再有罪咎了。约翰﹒加尔文在对《约翰福音》第 20 章 20 节的注释的结

尾部分表达这些想法，他写道：“因为主耶稣把这命定为属天恩典的保证。这与那些歪曲

和好的合宜用途的假冒伪善之人无关，而是要在敬虔之人心中唤起应有的确信，因为只要

他们得到了教会的饶恕，就等于听到他们的罪在上帝和天使面前被涂抹了”——根据加尔

文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教导，或者说这个关于当面责备有过犯的弟兄或姊妹的指示，以

及要教会饶恕他们的命令，都无疑让我们想起了彼得的问题：“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此时彼得也许想起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 17

章 1-5 节中的教导，我们在前一课中已经看过这段经文。彼得弟兄在《马太福音》第 18

章 21 节中想知道，在七次之后，主耶稣是否不再要求他们饶恕有过犯的弟兄了。但主耶

稣非常温柔地教导门徒说，七次并不是上限——上限是无数次。耶稣说：“我对你说：不

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接下来记载的那个比喻，就是

在这一章结尾处的那个比喻，是主耶稣所讲的最感人的比喻之一。主耶稣藉着那个不饶恕



人的恶仆的例子，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祂要求所有跟从祂的人都要时刻饶恕人，

一直饶恕人。我们从《马太福音》第 18 章 23-35 节记载的这个比喻中需要学习的要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你所读到的，那个君王代表上帝。祂是至高的父，我们所有人都欠了祂巨额

的债。这个比喻中的仆人代表我们罪人，我们显然滥用了自己作为上帝管家的恩赐和职责。

比喻中债务的数目代表巨大的债务——一千万银子，在当今世界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金钱。

这个数目象征着我们欠了上帝无限大的罪债，显然根本没有能力偿还。然后，比喻中那个

王仁慈的行为象征着上帝恩慈地饶恕了我们向祂犯下的所有罪。祂的饶恕是彻底的。那绝

对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我们当然知道，上帝为了饶恕我们，付上了无限的代价，因为上

帝对我们的饶恕意味着刑罚祂的爱子，祂代替我们，为我们从生到死所犯的一切罪受了刑

罚。接下来，那个蒙王免债的仆人竟然不肯宽容只欠他区区十两银子的同伴，这与上帝的

作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一生向上帝所犯的罪都被饶恕了。上帝呼召我们彼此饶恕，宽

容别人向我们犯下的小罪，的确，也有一些是很严重的罪行。主耶稣称那个不饶恕人的仆

人为“恶奴才”，然后把他交给了掌刑的。主耶稣这样做，完全是在谴责我们那种不肯饶

恕有过犯的弟兄或姊妹的态度。得救之人既应当饶恕人，也是被饶恕的，所以我们不愿饶

恕其他罪人的这种态度，使人质疑我们是否真的是得救的。所以，主藉着这个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比喻使人深深地理解了要我们饶恕其他信徒这一崇高的呼召，就连那些反复堕入

罪中的人也要饶恕。 

所以，总之，愿我们学会和操练向彼此施行教会劝惩。愿我们把这视为用在病人身上

的良药。药通常不是甜的，也许尝起来非常苦；虽然药很苦，我们还是给病人用药。教会

劝惩可能让人觉得很苦涩，可能看起来很严厉，所以我们可能会受到试探不愿去激怒教会

中的弟兄姊妹或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感觉。愿我们绝不要陷入这样的态度之中。这是《撒母

耳记上》中记载的以利的态度。他对儿子们的责备是轻描淡写的，而且接下来没有伴随着

出于严厉的爱的果断行动。我们需要读一读《撒母耳记上》第 2 章 23-24 节中的这段经文，

那里记载说，“他（以利）就对他们（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

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

的百姓犯了罪。’”后来，有一个神人来对以利讲话，指控他犯了严重的疏忽之罪。神人

这样说：“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第

29 节）。最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讲话，谈到了祂将要降给以利家的审判，这审判叫听见

的人都必耳鸣。为什么？以利犯了什么罪？我们还是来听听《撒母耳记上》第 3 章 13 节

中上帝自己的话，上帝在那里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应当注意上帝降在以利家的严厉

审判，把那作为对我们的警告。以利犯了疏忽之罪，没有使用他作为父亲和祭司的权柄，

所以他给以色列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毁灭。那时如此，现今亦是如此。愿我们遵照上帝自己

的圣言而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撒上 2:30）。

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人作健康的教会，在健康的教会中，不仅忠心地传讲和教导上帝的圣



言，而且也忠心地使用进行教会劝惩的各种手段，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来荣耀上帝，

建造我们团契中的每个肢体。 

所以，对于《马太福音》第 18 章中主耶稣教导的学习，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要

学习的主耶稣的教导，主题是如何解决常常出现的、关于我们基督徒之自由方面的冲突。

我们主要查考《罗马书》第 14 章的经文和《罗马书》第 15 章的前几节经文。 

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祂的圣言，使之荣神益人。 

 


